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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私人实指定义和私人语言 

第一节 私人的实指定义 

私人语言的产生主要的理论来源是身心二元论，但似乎常识也是这样告诉

我们，即心灵和身体确实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身体活动可以通过观察来进行准

确地判断，而心灵活动却难以言表，进而我们只能通过身体活动的表达来模糊

地猜测。对于语言的表达，大多数人们也自然接受这种观点。即外在的身体活

动可以通过语言来指称，那么内在的心里活动也可以用语言来指称，只不过用

来指称心灵活动的语言应该是私有的，因为每个人的心灵活动仅仅属于其个

体，这样的一来，用于表达心灵的语言实际上是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私人语言。 

的确，通常大多数人认为，语词的意义与它所代表的对象应该呈现出一种

对应的关系，即一个语词的意义就应该等同于它所代表的对象。与此同时，人

们也是通过名字来向对象进行命名。那么，假使有人不知道某个语词的意义，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语词所代表的对象给他指出来，那么这样他就会根据我所

指出的对象来理解这个语词的意义。于是可以说：“要是一个词在语言里一般

应扮演何种角色已经清楚了，实指定义就能解释它的用法它的——含义。”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只要我们用实指定义的方法给语词下

了一个定义，那么它所代表的意义将一劳永逸地被确定下来，与此同时，我们

也就在语词和它的意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永不可破的关系。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种情况，“我指着两个核桃给

二这个数字下定义说：“这叫‘二’”——这个定义充分准确。——然而怎样

可以这样来定义二呢？听到这个定义的人并不知道你要把什么称为“二”；他

会以为你要把这对核桃称作“二”呢！——他可能这样以为；但也可能不这样

以为。“反过来，我现在要给这对核桃起个名字，这时他也可能把这个名字误

解成了一个数目字。”[1]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用实指定义来给

事物命名并不是一种一劳永逸或者永不可破的方法，因为“实指定义在每一种

情况下都可以有做不同的解说。”对于数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对于名词来说

是否也会是同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例子。 

维特根斯坦在《蓝皮书和棕皮书》里曾经用他自己所编造的一个词

“tove”来解释一支铅笔。例如，人们可以指着一支铅笔说：“This is 

tove”。这句话可以用许多不同的解释。比如，它可以被解释为“This is a 

                                            
[1]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第 17~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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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cil”,“This is round”,“This is wood”,“This is one”,“This is 

hard”等等。[1]通过上述的例子不难看出实指定义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可

以在语词和意义之间建立起一种一劳永逸或者永不可破的关系。 

第二节 私人实指定义和心理现象之间的联系 

我们也许可以说，奥古斯丁确实为我们勾勒出了一种交流系统，但是,被我

们称作是语言的东西，并不完全是那样的系统。要是有人问：“奥古斯丁那样

的表述合用不合用？”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像上面这样说。这时的回答

是：“是的，你的表述合用；但这种描述应该仅仅只能适用于这一狭窄限定的

范围，而对于你要描述的整体并不适用。”这就像有人定义说：“游戏就是按

照某些规则在一个平面上移动一些东西……”——我们会回答他说：看来你想

到的是棋类游戏；但并非所有的游戏都是那样的。“你要是把你的定义明确限

定在棋类游戏上，你这个定义就对了。”[2] 

从上述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本人也并没有对那个“狭窄的

范围”做出描述。但是，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出实指定义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而只不过不能被应用在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全部的语言领域。这种情况尤其

体现在对于心理现象的描述领域。这种实指定义的方法更不具备实指定义的功

能。 

那么此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对外在事物的名称进行

定义，而不能对心理现象的名称进行定义呢？这是因为实指定义必须依赖于一

定的语言背景才能发生作用，如果它脱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语词的意义

就不能被很好的理解。对此，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实指定义根本就不是真

正的定义。实指定义仅仅是语词使用的一条规则。一条规则是不足以赋予语词

意义的。”[3]下面我们将举例说明这一点：“这是 A。”和“这个颜色是 A。” 

通过举例我们不难发现，孤立地进行某种东西的定义是徒劳的，无法被理解

的。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如果把一个词和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系统相联

系，并且把它和这个系统中的其他语词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更清楚地明确那个

词在我们语言系统中的位置。如上例，我们单是从“这是 A”这句话中我们并

不能理解“A”所代表的是什么，但是从“这个颜色是 A”这句话中，我们便能

                                            
[1] 王晓升、郭世平.后期维特根斯坦心理哲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50页 

[2]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5 页 

[3] 王晓升、郭世平.后期维特根斯坦心理哲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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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A”所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因为“颜色”这个词确定了“A”这个词的用

法。 

关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这样说：“假使人类不外现疼痛（不呻吟、不歪

曲了脸，等等）会怎么样？那就不可能教给一个孩子使用‘牙疼’这个词。”

——“好，我们假设这个孩子是个天才，自己给这个感觉发明了一个名称！”

——而他现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当然不可能让别人理解。——那就是他理解这个

名称却不能向任何人说明它的含义了？——但什么叫作他“为他的疼痛起了个

名称”？——为疼痛起名称，他是怎么做成这件事的？！无论他是怎么做的，

他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当人们说：“我给我的感觉起了一个名称。”但

是，在这里我们容易忽略的是语言中为了让一个单纯命名具有某种意思的东西

很多。 

“假如我们说有个人给这样的疼痛起了一个名字，那么这就意味着‘疼

痛’这个词的语法在这里就是准好了的东西，它指示出这个新词所驻的岗

位。”[1]这说明“A”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但是由于我们把它和“颜色”这

个词联系起来，也正是因为我们把它和“颜色”这个词联系起来，我们便把

“A”这个词表达为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形式，而这种表达形式赋予了它新的规

则，使它纳入到了我们的语言系统中，并确定了它的地位，这才使得我们理解

了它的意义。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同理可以给我们的感觉经验命名，例如现在我

有了某一种感觉，我就可以说，“这又是感觉 E。”这种说法看似是正确的，

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因为在“这又是感觉 E”这句话中“这”、“是”、

“感觉”等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系统的字词，而并非是一种私人语言。

我们凭什么把 E 看做是一种感觉的符号呢？“感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词

汇，显然，对于它的理解并不属于我个人，所以，要想使用这个词汇，那么就

必须有一个大家都理解的理由。它有可能不是一种感觉，就在他写下“E”的同

时，他便获得了某种东西，这东西也许我们不能描述出来；这种描述也是无济

于事。在这里，“有”和“某种东西”也是共同语言的一部分。最后便会出现

这样一种情况：“他只还能够要发出一个含混的声音。——但这样一种声音只

有在我们仍需要加以描述的某个特定的语言游戏里才是一种表达。”从维特根

斯坦的这个观点中我们可以得知在这里存在着两种语言系统。一种是私人语言

系统，用来指称我们个人内在的东西，另外一种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系

                                            
[1]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第 107 页 



 
 
 
 

 
 

33 

统。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来描述内在过程的语言仍是与外在行为相

关，而不单单是指个人的内在过程。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给感觉经验命名和给客观事物命名是不同

的，其区别主要在于客观事物可以被当作样本来使用，而感觉经验则不行。对

于样本来说不仅命名的人可以使用，而且其他人也可以使用。但是，私人样本

不具备那样的性质。 

“在此，我们假设一种情况：我要为我自己的一种特别的感觉做个日记记

录。所以，我将用符号 E 来代替它的出现，一旦我自己出现了这种感觉，我便

会马上在我的日记本上记下这个符号。首先，我要说明：我无法描述这个符号

的定义。但是，我每次都可以用实指定义的方法说明给我自己看。那么，应该

如何让我自己证明给自己呢？在一般情况下，我并不能指向这种感觉。于是，

当我说出或记下这个符号的同时，我就会让我在这种感觉上集中注意力，就好

像我一直在内在地指向它。但做这种仪式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这显然就像一

种仪式一样。在这里，我恰巧通过我集中了自己的注意力从而用定义的方法来

确定了 E 这个符号的含义，所以，我就建立了符号 E 和这种感觉之间的联系。

这也仅仅是为了证明，以后我可以凭借这个过程使我能够正确的回忆起这种联

系。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我并没有一个用来评判正确与否的标准。也可能有人

会这样想：只有我认为那是正确的，它就应该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我可以给

我的感觉经验取一个名称，并且集中注意于这个感觉经验，但是我没有办法在

这个名称和感觉经验之间建立联系，其原因是我没有某个标准来证明自己始终

正确地记住了这种联系，这就导致了我根本无法保证我每次都能正确地来使用

这个符号。“设想有个人，他不能把‘疼痛’这个词所意味的东西保持在记忆

里——因而一再把别的东西称作‘疼痛’——但他对这个词的用法仍然和疼痛

的通常征候和前提一致！一个齿轮，我们能转动它，但是其他部分都不跟着

动，那这个齿轮就不是机器的一部分。”[1] 

 

第三节 私人语言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实指定义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是因

其本身存在着私人的属性，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导致私人语言的产生，那么

接下来我们将对私人语言做出分析。 

                                            
[1]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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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人语言定义 

“一个人可以鼓励自己，命令及服从自己，责备及惩罚自己，他可以自问

自答。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一些人只对自己讲话；他们一边做事一边自言自语—

—一个研究者观察他们，悉心听他们谈话，最终有可能把他们的语言翻译成我

们的语言。（于是他就可能正确预言这些人的行动，因为他也听得见他们下决

心作决定。）但是否也可以设想这样一种语言：一个人能够用这种语言写下或

说出他的内心经验——他的情感，情绪，等等，以供他自己使用？——用我们

平常的语言我们就不能这样做吗？——但我的意思不是这个，而是：这种语言

的语词指涉只有讲话人能够知道的东西；指涉他的直接的、私有的感觉。因此

另外一个人无法理解这种语言。”[1] 

“请记住，一个人不理解一个词，这事情是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明的：这个

词对他什么都没说，他不知道好拿这个词干什么。也有他以为理解这个词的标

准，把某种含义和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但不是正确的含义。最后，还有他正确

理解了这个词的标准。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谈得到某种主观的理解，别人都不

理解而我却‘似乎理解’的声音可以成为一种“私人语言。”[2]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做出的定义。但是，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这里所讨论的私人语言是在语词的定义上完全是私人的

东西，并且只有语言的发出者才能知道那句话的含义，而别人根本无从理解的

语言。 

二、洛克的私人语言观 

近现代时期，很多学者的观点是指称心理现象是字或者词的功能，而用来

描述心理现象的是句子的功能。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对心理现象的掌握来理解字

词的含义。英国语言学家洛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之一。他认为：“概念的标

志就是声音，所以，我们除了要音节分明的声音，而且他还必须能把这些声音

做为内在的观念标记，还必须使它们代表他心中的观念[3]。”也就是说，人们

所使用的话语或者是某种书写符号，其实是观念的标记，而且人们正在使用的

概念聚集了这些观念。所以，字词就转变为了观念的名称。换句话说人们就是

用字词来指称这些观念。在此，洛克为了建立起心理现象与字词的关系，正是

使用了指物定义这种方法。比如说：用“绿色”这个词来标记绿色的物体。指

物定义能够把字词和它指代的东西联系起来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给予了字词一

                                            
[1]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03 页 

[2] 同上.第 110 页 

[3] 王晓升、郭世平.后期维特根斯坦心理哲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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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意义。洛克还认为：“语言之所以有表示作用，乃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

们一种意义，乃是由于人们随便把一个字当作一个观念的标记。因此，字眼功

底的功用就在于能明显地标记出各种观念，而且它们是固有的，直接的意义，

就在于它们所标记的那些观念。” 

 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用来标记观念的词是否是随意的。例如：我是否可以用“疼”这个

词来标记我牙疼，而用另外的一个词来标记我头疼。既然牙疼和头疼是两种显

而易见的不同的感觉经验，那么，我是不是可以随意选一个词来标记我自己各

种疼的感觉？显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每个人用来标记自己感觉的词很

有可能和其他人根本不一样。 

由此可见，如果是以这种方法建立的语言就不应该是我们周围的其他人能

理解和使用的语言，它应该只是一种自我使用的符号系统，并且只能自我使

用。 

第二、字词的意义是我们随意赋予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表达自己的

感觉经验时，使用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字词或同一种符号，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

字词或者符号时，仍然可以赋予这些字词特殊的意义。例如：喝一碗凉水，冷

暖自知。这说明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即便我们每个人都使用同一样的符号，但

是对于这些符号的意义来说，在不同的人那里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而这种理

解却是不被别人所知的，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的语言。 

第三、字词的意义是否等于它们所标记的那个观念。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

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即，朝星和暮星虽然是指同一颗星，但是他们

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很明显，这充分说明了意义不等于所指。 

综上所述，洛克建立的实际上只是一种私人语言，但是在洛克眼中，这样

的联系不会影响到人们交流，相反，还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他认为：人

们很容易确信，在我们的心中确实存在这样的观念，而且我们不仅仅能够意识

这些观念，我们还可以根据他人的行为和语言来推测他们的观念。在这里，洛

克自己好像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那就是假设语言只和心理现象有关联，那么其

他人想要通过自己的语言来推测那个人的心理现象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情。 

其原因是每个人的心理想象是不同的，除非我们使用的语言是共同的，或

者我们的心理现象是一致的，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一致性来理解其他人使用的字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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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素的私人语言观 

罗素认为我们所掌握的字词就是个人的感觉经验，这种经验同时又是我们

学会并理解字词意义的关键，从此语言便是一种个人感觉经验与共同符号的结

合体。他认为：人们正是靠着“实指定义”的方法来理解字词意义的。他说：

“如果某种一定的刺激 A 在小孩身上引起某种一定的反应 R，并且经常和 B 这

个词一起被经验到，那么早晚 B 会产生反应 R 或它的一部分，只要一发生这种

情况，B这个词对于小孩立刻就有了一种‘意义’：它的‘意义’就是 A。” 

其实罗素的观点仍然是一种私人语言观，其问题就在于，假如没有 A 对人

产生刺激，而只是字词 B 对人产生刺激，那么由于 R 和 B 经常一起被经验到，

肯定与此同时 B 对人就会产生刺激 R。这样就造成了我们凭什么判断两种情况

下出现的 R 是同一个 R，如果不是同一个 R，那我们又怎么能说这两种不同的反

应可以指向同一个 A 呢？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保证 B 在任何情况下只产生一种

R，所以我们就不能保证 B在任何情况下的意义都是 A。 

 

第四节 私人语言的不可及性 

一、私人语言的特性 

从上面一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私人语言应具有如下特点：私人语言

的内容只有说话者本身知道，因为它只是说话者自身所使用的语言；说话者使

用私人语言用来指称当下他私有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不能被他人所理解；这

种语言是无法交流的。 

在本节中我们将来论证私人语言的不可及性，但是在论证之前我们有必要

将一些概念做出区分。 

第一，私人语言不同于“个人独白”，这是因为个人独白是可以自己使用

的语言，是具有可理解性的语言。例如：某个人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给自身下

达一个命令，虽然这个命令是他自己对自己说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他那

种语言的用法，我们依然可以把他的语言翻译成我们所熟识的语言，并且可以

知道他在给自己下达命令后他要做什么。再比如，当鲁滨逊遇到他的助手时，

他给他的助手取了一个名字叫“星期五”，然后他也可以接着给他周围的事物

进行命名，并且可以利用那些名称来做一些事。譬如，当我们知道了那些名称

的用法之后，我们也可以使用他的语言，进而我们也可以让“星期五”来帮我

们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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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私人语言不同于密码。例如：犯罪团伙特定的“黑话”、一些间谍

所使用的密码或特定的语言等等都是不属于私人语言。因为这些“语言”是可

交流的。犯罪团伙可以通过他们特定的“黑话”来告知同伴警察的行动，或威

胁的远近程度等等。间谍使用的密码更具有私人性，以用来传递更加隐秘的消

息，但是当我们接收到密码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个密码翻译成我们的日

常语言，从而得知密码的真正含义。 

私人语言最大的特性就在于其极端的封闭性，即只有且只有说话者本身可

以理解并使用。在此，有一个问题就产生了，那就是我们假设一个从出生那一

刻起，就远离了人群并活下来的一个人是否可以为自己创立一种语言？这个问

题在私人语言的辩护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二、私人语言的不可及性 

自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我们便处于一个“语言共同体”之中，再泛化的

讲我们人类拥有着共同的生活形式，所以这些便构成了我们之间可以相互理解

的基础，而私人语言的辩护者认为，即使两个主体使用完全的语言，但是他们

的理解仍然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就像私人语言的辩护者他们会说“别人不能

具有我的疼”一样，我们不否认别人不能够因为我具有疼时他也具有相同的

疼，但是由于我们处于相同的生活形式中，别人便可以理解我的疼。或者有一

种感觉，仅仅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于是我们便会“说不清楚”。但这“说不

清楚”就是我的表达界限，同时也是我的感受界限。如果有比这“说不清楚”

具体的内容那么我就应该可以向我自己来描述，既然可以对自己描述，那么也

可以对他人描述，所以便不会存在私人语言。 

我们假设即使存在着绝对不可交流的私人感觉，但是要建立起与之相对应

的私人语言也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因为指称关系和规则难以确立。如前文中维

特根斯坦用一个符号“E”来指称某种感觉，但是我们不能从以后的感觉中确认

之前的那个被称为“E”的感觉，因为那个内在的样本只是一个空转的轮子，我

们的记忆无法从中获得客观的标准。 

如果记忆真的不可靠，那么训练有素的狗可以辨别毒品和气味，和著名品

酒师可以分辨酒的味道又应该怎么解释呢？我们承认这种记忆是可靠的，因为

它来自于训练，是靠着相当多的客观验证而建立起来的，它是有一定的内在样

品来提供记忆的参考。 

维特根斯坦曾用火车时刻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我不曾记得我

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准确地记住了火车的发车时间，之后便在我头脑的记忆里找

出那份列车时刻表，并找到有关那辆火车发车时间的页面，以此用来检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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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在这里难道不是相同的情况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唤起记忆的活动

必须是实际的，并且正确的。如果列车时刻表本身的正确性都得不到保证，它

又如何来说明我第一次记忆的正确性。这就像某个人在一天的时间里买了许多

份相同的报纸以用来说明上面其中的某一条消息是正确的。 

这就说明私人语言的使用者无法用私人语言本身来训练自己，如果要训练

的话就必须借助于其它形式，如日常语言等等。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打破了私

人语言的封闭性。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想建立“私人语言”就必须要建立

在“日常语言”的基础上，但是一但这样做的话就会打破私人语言的不可交流

性。 

在这里，我们不妨假设我们暂时性地接受私人语言赞同者的观点：即用来

指称心灵内容的语词与指称命名心灵的对象是一致的，而且那种内在的指向是

可以接受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那样的内在指向，私人语言的赞同者

是否能在“私人语言”里建立起语词与其对应的私人心灵对象之间的命名关

系。 

根据前文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即使不坚持心灵内容的私人性理解，我

们也不可能内在地指涉心灵内容。或者说，我们不可能通过那些所谓的内在的

实指定义建立起语词及与之相对的指涉关系，并且向其他人来解释其相关的用

法和意义。如果，到了现在我们还是要坚持心灵内容的私人性理解，那么我们

就更不能通过实指定义的方法来建立起那种指涉关系，最终导致我们自己都无

法向自己来解释那个语词的用法或者意义。 

正常的语言游戏中，我们正是通过对心灵内容的自然表达来建立起语词和

它们的指涉关系，并且也正是通过那样的表达来教会别人学习或者向其他人解

释语言表达的。但是，由于私人语言的赞同者从根本上否认了心灵内容与其自

然表达之间存在的任何内在联系，于是他们便不能通过心灵内容的自然表达来

建立起语词与其相对应的命名关系，进而更不可能通过那样的表达来向他们自

己解释他们的语言表达。于是乎，他们便想到了以内在的实指定义为基础的

“私人的实指定义”来建立起语词与私人的心灵内容之间的命名关系。但是这

样的私人实指定义和私人的语词解释能够起到真正的实指定义和真正的语词解

释所起的那种作用吗？答案是否定的。 

真正的实指定义实际上应该说是一条语法规则。既然是规则，那么它就应

该规定了什么是正确的遵守。一个真正的词语解释它所解释的内容应该是制约

着所解释的语词使用的语法规则，其本质在于根据这样的解释人们以后就应该

知道如何正确地解释语词。但是，一个私人的实指定义不能告诉那个给出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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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人什么是正确的遵守，同时也不能告诉那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地使用所解

释的那个语词。也就是说，在这里不存在私人实指定义和私人的语词解释的应

用制度。这是由于私人实指定义和私人的语词解释所涉及的被命名的对象的绝

对的私人性所造成的。按照那种私人性的规定，一个人不可能确定地知道他在

这个时间所具有的一个心灵内容是否与他从前某个时间所具有的某个心灵内容

相同。就像上文中提到的假定一个人在一个时间通过指向某个心灵内容的方式

并将它命名为“E”，那么此后他根本无法确定地判断在稍后的时间对这个词所

做出的使用是否和他在前一时刻的那个“E”相符。此时，他便只能通过另外一

个相关的心灵内容来认出这一点。但是另外的心灵内容应该如何做到正确地确

定呢？因为那个心灵内容也是私人性的，这就好比一个人买了许多份出版于同

一天的同一份报纸，以便来确认其中的一条消息是否是真实的。那么，最后他

也只能认为，他对这个符号的后续使用工作是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辩护的。即，

他在某一个时间对这个符号的使用是否是正确的，或者是否符合他之前所给出

的那个实指定义或实指解释，就完全依赖于他本身的主观判断。也即，他认为

那个时间对那个符号的使用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那么，在此也就根本不存在

正确与错误的说法。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语词的使用了。所以，私人的实指定

义和私人的语词解释根本就不是什么实指定义和语词解释。 

我们只有已经确定地知道了用名称去做些什么的人才能有意义地进行追

问，从而进一步地理解作为对这种追问的回答的实指定义。即，只有当一个语

词在语言游戏中已经明确了它所扮演的角色的情况下，实指定义才能解释其用

法及意义。 

所以，一个私人语言的赞同者不能够向其他人说明，也甚至于不能向自己

说明他所谓的实指定义和解释所涉及的心灵对象的语词在他私人的语言游戏中

所扮演的角色。比如，他不能向其他人说明语词“E”所扮演的角色，甚至他不

能说它是一个感觉名称，因为“感觉”这个词是我们日常共同语言的一个部

分，或者他也不能说是某种东西，因为“某种东西”同样是我们日常共同语言

的一部分。 

事实上，即使可以通过私人的实指定义来建立私人语言的话，那么它也不

可能成为真正的语言。即，它不被其他人所理解。而我们又通过上述的分析不

难得出，这种私人语言即使建立起来的话，也不会被自己所理解。 

 




